附件3
2023年度省外扬子杯初审推荐数
	工程类别
	北京办
	上海办
	天津办
	西南办
	东北办
	山东办
	西北办
	中南办
	新疆办
	南方办
	小计

	房屋建筑工程
	3（1）
	3（1）
	3（1）
	2（1）
	2（1）
	3（1）
	2（1）
	2（1）
	2（1）
	3（1）
	25（10）

	市政工程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0（10）



  注：1. 辖区范围：北京办（北京、内蒙古、山西），上海办（上海、安徽、浙江），天津办（天津、河北），西南办（西藏、四川、贵州、
        云南、重庆），东北办（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办（山东、河南），西北办（陕西、宁夏、青海、甘肃），中南办（江西、
        湖南、湖北），新疆办（新疆），南方办（福建、广东、海南、广西）。
      2. 房屋建筑工程表彰数不超过25项，市政工程表彰数不超过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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